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通知）
校研字〔2022〕42 号

关于组织申报和评选 2022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为加强我校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

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活动，引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强的研究课题，形

成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学校设立“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经研

究决定，我校 2022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和评选工作于 5月

26日--6月 9日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持人和参与人范围和条件

1、主持人需为 2021级全日制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含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

2、已经申报立项资助的研究生不能再作为主持人申报创新基金项目，

每名研究生同期只能主持或参与 1 个项目，同期不得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

申报，每个项目主持人限为 1人，参与人一般不少于 2人，不多于 4人，

按排名先后排序。

3、申请项目必须由主持人的指导教师推荐，主持人指导教师的在研

项目不在申报范围之内。

4、主持人必须具备申请项目的前期研究基础和相应的研究条件，能

在导师指导下保质保量完成研究工作。

5、主持人应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主持人及主要参加人

在学期间未受过学校处分、未出现学术违纪情况。



二、项目的评选标准

1、选题为本学科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在理论或方法上具有原创性，可以可望取得突破性成果。

3、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4、密切结合学位论文选题，为准备申报优秀学位论文进行先期的预

研究。

三、 项目的评审程序

1、符合申报条件的研究生填写《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申请书》一式三份，经导师推荐后报所在学院。

2、各单位成立研究生创新基金评审专家组（由 3—5名相关学科领域

的教授组成）进行评选。

（1）专家组按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根据研究生院规定名额

遴选出本单位的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若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分配指标数

量，可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并按从高到低次序进行排序，最后请专家

组成员逐一签名进行认可。

（2）评选结束并公示至少 3天无异议后，将申请书（含电子稿和纸

质稿，纸质稿一式三份）和申报汇总表（按名次先后排好序）（纸质稿和

电子稿）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前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徐莹莹，逾期视为放弃

申报。

3、研究生院组织有关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4、研究生院公布基金资助项目名单。

四、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名额

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共 274项，其中博士生 35项，硕士生 239项。

硕士生项目分配计算方法：各单位 2021 级全日制硕士生人数×

10%+2021年各单位调节数（根据各单位 2021年度高水平论文产出率和往

年创新基金结题率进行调节）。

博士生项目分配计算方法：按各单位 2021级博士生人数×30%。



五、省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的评选和实施

1、根据江西省教育厅下达我校的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推荐数，从校

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中择优推荐申报省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如获省

级立项，则不再重复享受校级经费资助。

2、根据省级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要求，申报对象为 2021级全日制在校

研究生，原则上每一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只能有一名学生的项目入选省级项

目。

附件：

1、江西师范大学 2022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数分配表

2、2022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

3、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

研究生院

2022 年 5 月 26 日


